
 

 

附件三 

______年_______縣(市) 農糧類「大專業農設備補助計畫書」檢核暨審查表 

鄉(鎮市區)：_________    大專業農姓名：___________    申請產業別：____________  

審查項目 農會檢核 縣市政府審查 

一、檢核計畫書所列農地及作物資料，已登

錄「糧政跨區即時申報服務作業平台」，

且總經營規模（基本門檻+擴大承租）

符合下列條件： 

(一)基本門檻（指既有從事農業經營之農

地【含自有、既有承租】面積）： 

1.自有農地（含本人、配偶或直系血親

二親等以內親屬之土地）。 

2.既有承租（含台糖公司土地、三七五

租地、公有地或短期約耕農地）。 

(二)於總經營規模（指基本門檻+擴大承

租【一般農地、基期年農地租約】）內，

申請產業別之作物面積合計，至少需

一個期作達最低限度經營規模。 

1.個別專業農民： 

水稻、飼料作物（硬質玉米等）及芻

料作物、短期經濟林為 5 公頃，其餘

產業為 2 公頃。 

2.組織型大專業農： 

水稻為 30 公頃，飼料作物（硬質玉

米等）及芻料作物、雜糧為 20 公頃，

其餘產業為 15 公頃。 

(三)擴大承租（3年以上租約）農地面積

需大於基本門檻。 

□檢附大專業農資格

審查核定通知影本 

 

□檢附系統查詢頁面 

(1)基本門檻： 

          公頃 

(2)擴大承租： 

          公頃 

檢核擴大承租農地

面積（□是/□否）

大於基本門檻。 

(3)合計總經營規模： 

          公頃 

□符合 

□限期補正 

備註：___________ 

□不符合 

備註：___________ 

 

註： 

可利用電腦及投影設

備顯示系統資料登錄

情形。另必要時，得

要求檢附相關文件或

書約，以供審視。 

二、前項擴大承租（3年以上租約）農地是

否符合本政策適用之農地範圍，且排除

台糖公司土地、三七五租地、公有地及

配偶或直系血親二親等內之農地： 

(一)基期年農地 

(二)非基期年農地（一般農地） 

1.都市計畫農業區 

2.非都市土地之耕地（指特定農業區、

一般農業區、山坡地保育區、森林區

之農牧用地），或「專案輔導農地」

（指其他分區之農牧用地，且需檢附

檢核擴大承租農地： 

□非台糖公司土地 

□非屬三七五租地 

□非屬公有地 

□非屬配偶或直系血

親二親等內之農地 

□有/□無 擴大承租

之「非基期年農地」；

「有」者應檢核： 

□都市計畫農業區或

非都市土地之耕地 

□符合 

□限期補正 

備註：___________ 

□不符合 

備註：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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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當地縣市政府納入專案輔導公文） □屬非都市土地其他

分區之農牧用地，

另檢附縣市政府納

入專案輔導公文。 

三、本次申請產業別之擴大承租農地租約，

倘於申請時一年內即將屆期，申請者應

提供續約證明書，未提供者，該等面積

不計入計算基準。 

申請產業別之擴大承

租農地中，□有/□無 

一年內即將屆期之租

約；「有」者應檢核： 

□均提供續約證明，

故全數計入基準。 

□未附續約證明面積 

          公頃，        

不計入計算基準，

故擴大承租農地之

作物採計面積，經

重新核計後調降為 

          公頃。 

□符合 

□限期補正 

備註：___________ 

□不符合 

備註：___________ 

四、大專業農之誠信原則： 

大專業農同一案件向二個以上機關提
出申請補(捐)助，應依「中央政府各機
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(捐)助預算執
行應注意事項」第四點規定，列明全部
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補(捐)助之
項目及金額；如有隱匿不實或造假情
事，應撤銷該補(捐)助案件，並收回已
撥付款項。」 

□大專業農已於補助

計畫書內，簽名確

認瞭解左列規定。 

（註：受補助經費結
報時，應詳列支出用
途外，並列明全部實
支經費總額及各機關
實際補助金額。） 

□符合 

□限期補正 

備註：___________ 

□不符合 

備註：___________ 

五、申請補助項目用途、售價、名稱及規格： 

(一)補助項目以本次申請產業別用途為

限，且售價 1 萬元以下之農機設備

不予補助。 

(二)各項目之補助金額取千元整數，百元

以下無條件捨去。 

(三)【補助基準表之正面表列項目】： 

於補助計畫書內應詳列設備名稱、

規格及型號，並提供估價單、型錄等

文件佐證。 

(四)【未列於補助基準表之項目】： 

應檢附二家以上廠商之估價單，另

型錄至少一份。 

□補助項目確供本次

申請產業之用途，

且售價高於1萬元。 

□申請補助基準表之

正面表列項目，並

檢附估價單、型錄；

且設備名稱、規格

對照基準表。 

□非屬表列之申請項

目，已檢附二家以

上廠商之估價單。

（＊本項最遲需於

當年度九月底前，

正面表列項目： 

□符合 

□限期補正 

備註：___________ 

□不符合 

備註：___________ 

非表列項目： 

□經審查實符合其產

業經營需求者，併

同審竣計畫書、檢

核暨審查表，函送

農糧署釋示。 

□限期補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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併同計畫書、檢核

暨審查表函送地方

政府召開會議。） 

備註：___________ 

□不符合 

備註：___________ 

六、農地合法使用證明： 

如設置循環式乾燥機或加工、包裝屬固

定式設備者，需取得土地合法使用相關

文件。 

(註：農業用地上興建有固定基礎之農業

設施，應先申請農業設施之容許使用或

符合用地編定用途，設施興建倘涉及建

築行為者，應依建築相關法規辦理。) 

□申請設備無涉本項 

 

□檢附土地、建物之

合法使用證明文件 

□申請設備無涉本項 

 

□符合 

□限期補正 

備註：___________ 

□不符合 

備註：___________ 

七、本次申請補助內容： 

(一) 申請「產業別」之經營規模 

1. 綜合經營一種以上之產業，限擇一產業

別據以計算總補助經費上限，不以加總

或併計各作物規模認定。 

2. 各項作物類別，以農業統計年報產業類

別為主（例如：食用玉米依農業統計年

報為雜糧作物類別）；另芝麻併入雜糧

作物類別。 

3. 申請產業別為「蔬菜」者，其大宗蔬菜

（甘藍、結球白菜、青花菜、花椰菜）

及大蒜種植面積不予採計；惟參與本署

推動契作加工用青花菜及冷凍加工倉

貯計畫，並提供土地資料可供認定者，

不在此限。 

本次申請「產業別」之

作物採計面積合計： 

           公頃，對

照經營規模級距之累

計總補助經費上限： 

           萬元(A) 

□符合 

□限期補正 

備註：___________ 

□不符合 

備註：___________ 

(二) 歷次累計已補助金額 

1. 不含本次申請補助額度 

2. 補助經費自核定當年度起 10 年內列入

累計；另 102 年前補助經費已核撥者，

其逾上限部分不予追回。 

□首次申請 

□累計已補助金額共 

          萬元(B) 

□符合 

□限期補正 

備註：___________ 

□不符合 

備註：___________ 

(三) 尚餘可申請補助金額 

□首次申請 

□總補助經費上限扣

除歷次累計已補助

金額，尚餘可申請

金額為           

萬元（A－B） 

□符合 

□限期補正 

備註：___________ 

□不符合 

備註：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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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本次申請補助金額 

1. 補助項目估價金額低於本作業規範補

助上限時，按估價金額計算補助額度；

高於本作業規範者，依補助上限核定，

差額由申請人自行負擔。 

2. 依「政府採購法」第 4 條規定：「法人

或團體接受機關補助辦理採購，其補助

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，且補助金額

在公告金額（100 萬元）以上者，適用

本法之規定，並應受該機關之監督。」 

申請：         萬元 

□未逾餘可申請金額 

□各項目申請補助金

額，未逾依估價單

計算或本作業規範

補助上限之額度，

並採低者為限。 

□是 □否 

適用「政府採購法」

第 4 條規定。 

□符合 

□限期補正 

備註：___________ 

□不符合 

備註：___________ 

＊左列三項均需勾選 

＊各項目之補助金額

取千元整數，百元

以下無條件捨去。 

         農會  承辦人：            股長(主任)：            總幹事：            

 

■綜合審查結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查日期：___________ 

□照列，補助金額為            萬元。 

□同意，修正金額為            萬元。備註： 

□限期補正。備註： 

□不同意。備註： 

□其他審查意見（含非正面表列項目之建議意見）： 

 

 

 

審查單位 職稱 姓名 職稱 姓名 

__________縣(市)政府     

農糧署_______區分署     

_______區農業改良場     

其他(如茶業改良場等)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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